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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法理逻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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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寻求社会变革的文化资源和理论依凭的历史。借助中国古代的民本观念，近代中

国的思想家们围绕救亡图存进行了关于民本观念的民权化改造，意欲以民权改良或者变革近代中国，但其目的并

没有实现。到了现代中国，已有的文化启蒙奠定了某种形式的民众根基，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主要是共产党人)

凭借初步民权观念，以民生为本，领导了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初步成就。从民权信仰再到民生理

念，一种内在一致性的法理思维逻辑在演绎。特别是民生理念，奠基于新民本观念之上，糅合民权观念，从而构

成一种新的与以人为本相呼应的法理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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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及其展开 
 

1840 年，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东方帝国天

朝上国的梦呓。自此始，中国近代的无数仁人志士开

始了理论自觉，开始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法理性反

思。这种“法理性”反思既是对传统中国帝王统治合

法性的怀疑，也是对近代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更符合民

心、民意的合法性政权的建设性或曰创造性建构。毫

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宏大的起点，为

近代以来的 160 多年的历史注入了一剂清醒剂。 
为寻求能促成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文化资源和

理论依凭，近现代中国仁人志士进行文化自我救赎。

其路径有四：一为传统文化中心主义，或为保守派，

依然自视甚高，高调重复“天不变道亦不变”。惜乎该

调未能意识到“天将变”之各种症状。二为西方中心

主义，或曰拿来主义，该说循规西说，以西为皆可，

以我为皆不可。三为文化改良主义，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典型代表为洋务派。四为彻底革命主义，

主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与西方体制相一致的资产阶

级政权。这四种思想派别都以自我救赎标榜，围绕中

学与西学展开了激烈斗争，这种关于是“中”还是“西”

的争论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①。 

实际上，上述四大主张可以分解为如下命题：我

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能够承担拯救中国的重任吗? 西
方文化是否能够改造或者说是救赎内忧外患的中国? 
我们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本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还是要

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改良乃至革命化中国? 或者说，我

们是以中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体? 这样的问题可以开

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其核心问题就是，到底怎样才

能够实现文化自觉进而达到救亡图存乃至强国富民的

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近现代中国人的努力是有目

共睹的。透过勃勃生机的理论自觉的背后，我们要做

的不仅是叙事般的描述，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是，如何

自此中发现一个或许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法理性规律。

于是我们深思：从 1840 年以来的历史传承过程中是否

能够寻找一个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继受获得合法性或曰

合理性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法理依据? 也就是说，在

我们寻找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是否有一条贯穿于

这浩荡历史变革的法理逻辑主线? 甚至，我们还可以

问，我们今天的伟大成就的法理基础是什么? 
 

二、民权：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 
法理信念 

 
鸦片战争以后，满清贵族和民间义士开始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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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的反思。明智的思想家们意识到，鲁莽的仇

视外国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完全把

西方国家拒之于国门之外。于是，一些思想家开始追

根溯源，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他们很惊讶

地发现了西方国家中所存在的与中国完全不一致的景

象：在西方国家里，见了君主是不需要下跪的，国家

元首是由选民选举的，法律是比皇上还大的“官”…… 
他们进一步发现，西方国家的这一切完全可以归结为

“权”字，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权”与传统中国

的“权”的指向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权”是民权，

而不是“君权”。民权一词的发现和引入，成为引领

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法理基础。 
汉语“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于光绪四年四

月(1878 年 5 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

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

重于君。”继有黄遵宪、薛福成分别于 1879 年、1890
年开始使用[1]。此后，民权使用日兴。因为“民权是

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扣结，它紧系着政治的振兴、国

家的强盛。只要这个扣结被解开，中国的枷锁也就自

然松脱了。这说明，面对愈来愈紧迫的西方压力，中

国的知识者在欧、美、日纷繁的政治文化思潮中探寻

着能够解释‘富强’奥秘的一脉：西方人借以概括自

身传统的种种概念被他们匆忙而热切地攫取。”[2]特别

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

士日益认识到君权强大的弊端， “醉心民权革命论，

日夕以此相鼓吹”[3]，从而把民权看做是改造社会的主

要理论利器。如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 
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4]，因此“民权兴则国权立，

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5]。但

维新派依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君权”思想的束缚，

认为“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6]无法舍弃

君权的民权是不彻底的民权，是一种掺杂有封建传统

残余的民权，因此这使民权处于附属君权的尴尬地位。

对君权的迁就，注定了维新派的维新运动不可能取得

成功。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民权理论经革命派的宣扬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07 年《新民丛报》中的一篇

文章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

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

其势力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

身行破坏。”[7]正是在此背景下，孙中山构建了一种比

较系统的民权理论。孙中山明确提出了“民权时代”的
概念，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

流到民权，现在到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8](706)。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核心，是“政

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

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8](75)。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直接导致

民权观念或权利观念的萌芽。我们知道，“权利”一词

是近代中国人从西学 right 一词迻译过来的，权利话语

所表达的也是西方人对 right 一词所指代的某种观念

或看法。所以，人们注意到，以一个迻译的词语作为

革命合法性的核心话语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甚至可

以说，它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样，近代思想家们

不得不从古代的政治哲学中寻找合乎需要的理论资

源。这个资源就是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由“民权”

观念最早联想到“民本”思想的是王韬。王韬说，“天

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为邦本，本固宁也。”② “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最主要、

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政治思想

之要义在于发挥一个“民”字，古代政治哲学可以归结

为“民学”，其中蕴含的核心价值乃是民本[9]。正是民

本精神，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特殊性质，支撑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明。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愿意或者说需要借用民本观

念的缘由在于，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知识分子乃是从

旧文化体制中脱胎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深谙

中国传统文化，又比较熟悉而且较早地接受西方文明。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里，“中体西用”的思维甚为强烈，

因此要能够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民权的根

源，其视野必定落眼于民本思想。并希望借西方国家

的民权理念涵摄民本思想并以此达到改造中国、救亡

图存的根本目的。有人说，“民权”天然就是“革命”

的伙伴。当历史环境一旦发生由治入乱的逆转时，造

成民不聊生或民族危亡、文明危机时，民本思想就会

和传统的“革命”思想结合，张扬人民的权利诉求，

赋予底层民众以反抗求生存的巨大力量，并为这种反

抗提供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论证。正是在这种价值法则

的支持下，使得基数最大的底层农民敢于打破旧的政

治秩序，并衷心拥护能维护民众生存的新的政治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民本思想具有通过动员和组织

最广大的民众、让每一分子都起来参与打破原有政治

架构的斗争的能力。所以中国民本思想作为一种起义

暴动动力的理论，作为一种“革命”理论是成功的[10]。

也就是说，借助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权理论为近

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辛亥革命很快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建立了临时

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这种革命的胜利只是短暂的和表面的。一

方面，真正掌握了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权的不是充满民

权主义理想的资产阶级，而是原有的、投机的旧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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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复辟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民权

也没有改变近代中国农民、下层工人等广大人民群众

的受欺辱、受压迫的地位。因此，民权理论并不是能

解百毒的灵芝，换句话说，民权也有所“不能”。第一，

民权观念没有把重视和解决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摆

在首位。事实上，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近代革命派

人物十分看重民权，也注重民生。奈何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过分注重了形式上的民权，没有实践民生，

特别是作为其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并没有把最广

大人民的民生置之于首位，最终，其革命果实被攫取。

第二，民权观念没有直接导致人权观念的兴盛。在《革

命方略》中，孙中山指出，“民国则以四万万人一切平

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

厚薄，无稍不均”[11]，他更将五权当做宪法的基础。

但是，孙中山在践行五权宪法时，却根本没有提及个

人的基本权利及其宪法保护的问题。第三，最重要的

是，民权观念依然没有能够承担起使中华民族走上完

全独立，特别是没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的历史重任。直接证明就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出

现军阀割据，导致政局动荡、社会不安，老百姓依然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民生：现代中国变革的法理依凭 
 

古代中国有重民之理论，但是缺少民生思想。近

代中国有民权思想，但缺乏民生理念之实践，因此，

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结束了中国自

1840 年以来的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开创了一个重视

民生、促进民生和保护民生的新时代，并使之承续进

入新的发展时期。 
近现代中国民生之痛，可以农民为例进行考察。

观之近代中国，从土地制度来看，广大农民被剥夺了

土地，不得不耕种经过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维持生活的

小块土地，还要负责地租，同时又不能以手工产品来

弥补其亏空。农民的贫穷是由于地主的大量侵占和购

买土地而造成的。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稍

稍有了一些变化，但农村因辛亥革命而产生的变化不

明显，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发

动和依靠农民，所以农村制度基本稳定。尽管孙中山

先生在 1905 年提出“平均地权”，即为了要实现三民

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但辛亥革命以后，局势的变化并

没有如孙中山先生设想的那样美好，土地落入“地主、

官僚、军阀以及富农手中，土地集中更为明显”。[12]

农民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受益。“民国时期，无论军

阀专制，还是农民运动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总的特征

是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社

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13]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

中国农村，占乡村户数 5%左右的地主占有 40%～50%
以上的耕地；占乡村户数 3%～5%的富农占耕地

15%～20%；而占乡村户数 90%的贫民、雇农、中农

等一共仅占有耕地的 20%～40%。[14]土地的缺乏，必

然导致生产资料的缺乏，从而使得农民具有较强的生

活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必然使社会地位落入谷底。 
面对生灵涂炭和内忧外患，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

理论进一步推动社会革命，成了现代中国之一个重大

课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

本的结论，即谁真正地关注民生，谁真正地把人民当

做国家的主人，谁就真正地关注了民权，也就真正地

践行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也就获得了民

心，顺应了民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

最大秘诀。 
与国民党的野蛮政策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民

生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以农村

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说，以工人阶级为主的

中国共产党必然要以农民阶级作为天然的革命盟友。

是故，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农民的民生。首先，从土

地政策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改

革政策。这些政策规定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

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

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934 年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立

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革命区进行了小范围的土

地改革。正如毛泽东所郑重指出的：“一切群众的实际

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

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

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

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5] 1945 年，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共产党的宗旨进一步概

括为：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他还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

脱离群众；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

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

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6]毛泽东所言

“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宽泛的概念，它指的是活

生生的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抗日战争胜利

后，中共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已达 240 万平方公里，约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3；人口 1.4 亿，约占全国人口

的 1/3。在解放区中，新解放区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抗战胜利后初期，中共仍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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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开展了普遍的减租减息运

动，以保护农民利益，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削弱封建势力的基础。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

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

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

土地改革政策。1947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

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

纲》，10 月 10 日公布施行，从此，农民在真正意义上

拥有了土地，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获得了改善民生的

根本性资源。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

革是一份关注民生的权利宣言，它确认了广大农民作

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保证广大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

的意愿，并且使得农民不再像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受

到高地租的剥削，可以自己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共

产党一方面促进了民生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

社会的变革，民生之“能”在此初步显现。共产党人

大张旗鼓地推动民生，并且没有借助西方资产阶级大

革命时期的许多为人所熟悉的豪言壮语，没有天赋人

权、自由、平等，没有“无自由，吾宁死”的自由主

义豪情，也没有系统提出所谓的民权或人权主义的权

利理论，更没有一个注有所谓权利的宣言。但是，任

何一个关注权利理论的人在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

地变革中的土地政策之后，必然会得出与笔者感受相

同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关于民生的践行，实际上就

是伟大的法理学理论的逻辑运行和演绎。所以，中国

能够以此为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安康，使得人

民安居乐业。这表明，民生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它通过关心群众的各

种利益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以此团结人心，凝聚

民力。所以，以民生为命的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建

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之历史必然性意义就更加彰显了。 
 

四、民生：民本与民权之法理统一 
 

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与救亡既不是脱离封建社会母

体的创造与更新，更不是完全从西方先进的文化话语

中拿来主义般的继受与抄袭。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

革中，人们必须面对“西方”与“中国”，也要思考“传

统”与“现代”，更要面对“昨天”与“今天”，才能

够创造出一个可能的“明天”。民生的出场，正是在这

样的思想矛盾中完成的，因此，民生也逃离不了历史

的命运，它不可能是一场把历史剥离的淋漓尽致的“真

空”创新，只有把它置身于它曾经所生长过的历史环

境，才能够复苏真正的法理光芒。 
(一) 民生：奠基于“新民本”的法理叙事 
民生问题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治

国理政的根本问题。民生要促进人们的幸福安康，其

根本前提就是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也就

是说，我们应该把民生奠基于民本观念之上。但值得

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民本”与古代中国的“民

本”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民本，

是一种被统治阶级异化和变质了的民本，其最本质和

最核心的部分已经被封杀，民本已经被改造成统治之

术，原有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光芒已经被尘封。如果奠

立在古代民本思想之上研究民生，那么我们依然会像

古代思想家一样，仅仅关注民众的衣食住行之类的生

存问题。可惜的是，即便是这类最基本的人类需要，

在古代也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正如某些学者所

指出的那样，“更多的时候，民间疾苦成了诗人与史家

的笔底波澜，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 
态”[17]。因此，我们提倡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民本”。 

我们所讲的“新民本”，应该是一种能够与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通的“民本”

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学说中，最重视的是

人的发展，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最关心的是人的利

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及其生活的改善、利益

的实现作为其理论的重要基石，他们在长期的无产阶

级革命与斗争实践中，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研

究民生问题，把民生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课

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其

要点大体有二：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

民本”就是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

地位，要尊重广大人民作为民生主体的“本”位或曰

“主体性地位”。马克思认为，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主

体，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广大人民群

众，是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并不断改造着整个社会。所以，毛泽东说，“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李大钊

也指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尤应

自觉其权威而依然以张用之。”[20]人民群众创造了历

史，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理应是社会历史的主人。

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但创造了

社会的精神财富，同时，人民群众还是推动社会变革

的决定力量。因此，要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实现

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高度关注民生，重视民生问

题的解决。这既是一种策略，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更是对历史的负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而且承袭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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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民本精神，张扬了民本思想里的权利要素。毛

泽东同志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底层民众以翻身求解

放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是自古以来从“天道”“天法”

里所得不到的，但又从传统的天道人性观念里获得了

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于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论

证。正是这样一种价值法则的支持，使得打土豪、分

田地的贫苦农民“天王老子都不怕”，并衷心拥护人民

主权的政治法则[21]。其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享有者，

“新民本”就是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

享有者地位，从而尊重广大人民作为民生主体的“本”

位或曰“主体性地位”。民生问题关乎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而对待民生的态度，直接体现着执政党和政

府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新中国建立后，在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人

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要求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

时必须考虑到群众的物质利益、意见和要求。实践证

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得到最广大人

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在毛泽东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才取得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改造的胜利[18]。 
(二) 民生：糅合民权信仰的法理展开 
民生是生民之命，表达的是人类求生存的本能和

理性的欲望，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基于民生是对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和需要的关切，

它潜藏着一种呼唤对其永固存留的力量。这种永固存

留，就是表达了对专制统治的排斥与怨恨，内蕴了对

基本人权的深深关注和渴望。因此，民生观念的逻辑

升华，必然是糅合民权信仰的法理叙事。 
从民生之概念本身来看，我们应当认真地关注民

生之“民”与民生之“生”。首先，民生之“民”应当

是一个集合性的名词，因此，它是能够与民权之民相

对应而存在的。“民”基本上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其权

利是集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

社会动员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手段，在浓厚的民族主义

情绪影响下，以国家为最高目的，以集权方式组织集

体力量、整合社会这影响了权利斗争的思维方式。“民”

的范围扩展，逐步革命化，争民权的立场却大都是基

于集体权。孙中山的全民政治对集体权利的阐述明显

强于对个体权利的阐述。而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

中，人民是指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群体，他从阶级权利

角度对工人、农民的集体权利的论述很丰富，而很少

从公民个人权利角度来强调[22]。也就是说，理解民权

的“民”字，应该从“群”的角度来理解。如梁启超

在《说群》中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群为体，以变为

用”。 “民”所表达的是“群”的含义，即一种国家

权力关系，他主张国家权力应向“民”所代表的“群”

倾斜，其最高的目标是使国家的权力集中起来，以使

国家发挥它的最大功效[23]。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国

度，民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生需要民权作为基

础性的法理内蕴。 
其次，民生之“生”表达了一种基于民权的个人

人权观念。民权是一种集体性的权利，民生基于民权

而重视人权。孙中山曾说，何谓民生呢?“民生就是人

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便是”[24]。也就是说，人们只有获得了生存权，才具

有有效地行使其他人权的现实条件。生存的实现是其

他人权实现的基本前提，民生是一种把生存权放在社

会发展首位的人权观念。而把这种奠基于民权并能够

向人权展开的民生理念贯彻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中国

共产党应该说是深谙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辛与贫困，深

深地体味到了广大下层群众的悲哀，因此，她在党章

中规定把争取广大贫困人民的解放作为历史目标之

一。从共产党对于基本人权的实践来看，她把土地分

给广大人民，使人民摆脱了对土地的奴隶般依赖，并

获得了生存保障，逐步享有了其他民主政治权利，因

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人权革命，更是民生革命。 
 

五、结语：一种以人为本的民生法理 
 

面对历史的期待，民生给出了一种对以人为本的

新的诠释路径，甚至还可以说，把古代的人本思想提

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以人

为本，实际上就是要始终做到能够把人民需要什么、

人民还欠缺什么这样的问题摆在社会发展的首位。因

此，民生学说强调： 
第一，追求以民生为本的执政党执政价值。以人

为本的民生观，就是以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

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为主旨，以经济作为民生之基、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

为民生之安全网、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生之基本国策

的思想观点。因而，以人为本的民生观是具有永恒主

题价值的执政理念[25]。任何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个敢

于声称自己是对人民负责，或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根

本追求的政党，或敢于声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

都必须把人当做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内含的主体性自

在，从而以此建构符合人民要求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

境。 
第二，以民生为本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义。以人

为本，就是要尊重人，重视人，尊重广大百姓作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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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创造者和社会的推动者，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但

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正因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和

社会，并不是少数人创造了历史和社会，我们有充分

而足够的理由把广大人民置于“父母”之位，而不是

被奴役之位。因此，以人为本就必须要注重民生为本，

注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

成作为民生之体验和检测标准，进而实现民生之人本

化。 
更进一步说，民生关涉到民之生存与发展问题，

是民本与民权的逻辑载体。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地升华民生的内在蕴涵，它是检验人类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

社会是否稳定和谐， 政治是否宽容昌明， 国民精神

是否健康向上，关键要看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 
 
注释： 
 
① 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所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有

人称之为法治保守主义。参见谢晖：《法治保守主义思潮评析》，

《法学研究》1997 年第 6 期。 
② 王韬：《园文录·重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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